
郴州市林业科学研究所

2017年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报告
根据郴州市财政局《郴财绩[2018]2号文件》的要求，我单位对2017年郴州市林科所整体支出情况进行自评，现将自评情况报告如下：

一、部门概况

（一）部门基本情况
郴州市林科所成立于1963年8月，为收集、保存、利用南岭山地植物种质资源， 1989年5月经原郴州行署批准成立南岭植物园，实行两块牌子，一套人马，合署办公，为财政差额预算拨款事业单位。经省林业厅批准，2009年加挂湖南省森林植物园南岭分园牌子，2010年以郴州市国有实验林场纳入全省国有林场管理。核心管理面积40.2公顷。

 1、在职人员情况.

 园内现有职在编职工  65人，其中专业技术人员42人，技术职称情况：高级职称　4人，中级职称  15人。所领导一正七副.

     2、机构设置：
 内设机构有宣传办、行政办、财务室、政工办、科研办、综治办、资源办、生产办、项目办、监察室、游客中心等　11　个内设机构，有组培技术研发中心、花卉研究中心、用材林研究室、经济林研究室、森林病虫害防控研究室、植物物种迁地保护研发中心、林地土壤化验室7个研究室。
3、主要职能

 (1)开展林业科学研究，促进林业科技发展，林木丰产，森林病虫害防治，盆景、 花卉培育技术研究与推广应用、林木良种选育、街道、庭院绿化与技术服务

  (2)实施植物物种资源迁地保育、收集、利用。

  (3)负责南岭植物园日常管护。

  (4)开展植物科普教育宣传活动。

  (5)承担上级安排的其他工作。

4、重点工作：

 （1）做好南岭植物园公共绿地日常管护，办好主题花展、科普活动，提高服务接待游客能力。

  （2）加强科研课题研究，加大林业科技成果转化和推广的力度，力争实施9个以上科研项目，完成一个科研项目的验收或鉴定，新增植物种100个。

（二）部门整体支出规模、使用方向和主要内容、涉及范围。
1、本年年初财政预算804.84万元 ，其中人员经费431.84万元，项目支出373万元（南岭植物园人员经费缺口146万元，南岭植物园管护经费130万元，南岭植物园主题花展、郴州本土优良药用植物组织培养及森林植物保存利用技术研究三项工作经费10万元，国有农场税费改革转移支付37万元,南岭植物园景观花展、科普展览、景观温室经费50万元），年中追加1648.19万元（2016年市直单位综合绩效评估奖励资金86.64万元，2017年引智项目专项经费5万元，南岭植物园一期工程资金缺口补助98万元，林业局付六期工程(植物景观温室和西广场绿化)专项款800万，预留调资（2016年增人增资）75.57万元，市直单位工资调标增资及2017年增人增资49.31万元，2017年第三批植树造林补助及林业产业转型资金70万元，2016年度获平安称号单位平安综治奖励60.02万元，丧葬抚恤费（谭达之一次性抚恤金和安葬费）17.35万元，治安防控设施建设资金10万元，林业局付育苗专项资金28万元，市财政局市科技局关于下达2017年科学技术研发经费15万元，提前下达2017年度综合绩效考核奖励资金80万元，年初预留（2017年市级第五批农业财政专项资金）20万元，2017年“绿城攻坚”七期项目资金200万元，南岭植物园综合预算支出33.30万元.）

2、 2017年，郴州市林业科学研究所总支出2793.05万元，其中“基本支出”1132.03万元、“项目支出”1661.02万元，基本支出核算的主要内容是为保障单位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务而发生的人员支出和公用支出；项目支出核算内容是在基本支出之外为完成其特定的工作任务而发生的支出，主要用于科研项目实施、推广，南岭植物园管护、建设等支出。
二、部门整体支出管理及使用情况

（一）基本支出

   介绍基本支出的主要用途、范围以及资金的管理情况，尤其是“三公”经费的使用和管理情况。

1、基本支出：基本支出是为保障机关正常运转和完成日常工作任务而产生的支出，包括基本工资、津贴补贴、退休费等人员经费以及办公费、印刷费、水电费、办公设备购置费、差旅费、公务用车运行等日常公用经费。2017年度财政拨款基本支出1132.03万元。
2、资金管理情况：一是建立健全了办公费、差旅费、培训费等财务管理制度，强化财务约束，严格控制一般性支出，定期开展监督检查，推进厉行节约信息公开；二是提高预算管理水平，强化预算管理意识，增强部门预算编制的科学性；三是推进预算绩效管理，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四是强化财务规范化管理，抓好内控体系和财务信息系统建设。
    3、“三公”经费的使用和管理情况：加大对“三公”经费管理，推进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工作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确保“三公”经费各项要求落到实处。2017年公务接待费1.47万元，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9.96万元，2017年度“三公”经费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数比2016年减少5.64万元，下降33.05%，2017年度“三公”经费支出决算数小于2016年决算数的主要原因：是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和厉行节约有关要求，加强公务用车管理，规范公务接待活动，减少了相关支出的结果。

（二）项目支出

1、项目资金（包括财政资金、自筹资金等）安排落实、总投入等情况分析。

项目资金是单位为完成特定行政工作任务或事业发展目标而发生的支出。市林业科学研究所的项目资金主要是用于完成各项林业科研科普，植物园管理、建设、园区森林防火等工作的支出，2017年项目支出1661.02万元。
    2、项目资金（主要指财政资金）实际使用情况分析。

  项目资金支出主要用于林业科研、项目申报和衔接及科研项目实施、科研平台建设、园区基础设施建设，南岭植物园公共绿地日常管护，举办春季和秋季主题花展、完成园区日常摆花，开展林业科普活动，园区卫生保洁、综治防火、林业有害生物防治等。

    3、项目资金管理情况分析，主要包括管理制度、办法的制订及执行情况。

    我单位建立了资金管理办法，严格遵循财政各项制度，项目的申报严格按照市财政资金管理的要求进行，项目资金财政拨款到位后及时进行了项目开展和资金投入。我单位目前对项目资金的管理按照项目支出涉及的内容规定，根据财务管理办法的相关制度执行。项目资金中涉及的政府采购事项，我单位均严格按照相关要求执行，进行采购申报，根据财政局采购办审批要求办理采购手续，同时严格合同签订，落实采购物资和服务的验收，做好资金支付的审核审批手续。

三、市本级其他财政性资金实施情况

 市本级其他财政性资金主要指用于年初部门预算以外的项目或年中追加项目。

（一）、组织情况分析，主要包括项目招投标、调整、竣工验收等情况。

 按照政府采购规定申报采购计划，实施过程中对资金投向及年度资金调度安排、固定资产购置（建设）实行全过程管理，确保如期完成，并及时将项目支出情况按预算科目编报财务决算。

（二）管理情况分析
管理情况分析，主要包括项目管理制度建设、日常检查监督管理等情况。

严格执行预算，对项目资金管理制定了管理办法，规范了资金审批和支付程序，提高了资金的使用效率。认真开展专项资金绩效管理，在资金分配中的项目申报、评审和安排，均按规定严格执行，各项重点工程资金安排都保证及时到位，每一笔收支都做到有依据、有凭证、有程序、有责任。建立专项资金内审制度，及时发现问题，提出整改意见，增强自纠能力，确保专项资金依法管理与使用。
四、资产管理情况
制定了详细的资产管理办法，对资产采购、保管、处置都有详细的规定，做到资产专人管理、配置合理、定期盘点、集中处置，利用湖南省固定资产系统进行资产清查，确保资产账账相符、账实相符。

五、部门整体支出绩效情况
为实现整体支出绩效目标，我单位制定了详细的计划，合理分工，将责任分解到相关科室，严格控制成本，制定了内控办法，一年来通过各部门通力协作较好完成了整体支出绩效目标的各项任务，并取得了较好的效果。根据设定的绩效目标，运用合理的评价方法，对预算资金支出经济性、效率性、有效性和可持性进行客观、公正的评价。

一、2017年全年实施的科研项目、新增植物种情况以及开展科研科普活动情况如下：

    承担（协作）科研及推广项目12项，完成项目评价或验收3项，申报国家发明专利1项，发表科技论文6篇，为生态郴州建设提供了良好的科技支撑。

    1、 中央补助地方科技基础条件平台项目“郴州市植物物种迁地保护基础设施维修及仪器设备购置”已完成，启动植物迁地保护实验室、林地土壤化验室、植物保护实验室、标本馆和组培技术中心的运行，并向省财政厅呈报了项目绩效评价报告。利用这个平台参与省植物园承担的中科院重点部署项目“本土植物全覆盖保护计划”之子课题“华中-湖南本土植物清查与保护”，目前主要进行迁地保护植物数据库建设。    

    2、2015年中央财政林业科技推广项目“飞蛾槭、长花厚壳树繁育与栽培技术在石漠化地区的推广示范”在汝城、临武两示范点完成了补植、抚育、施肥、除萌和修枝工作，进行了示范林调查，生长情况良好，指标达标。

   3、郴州市科技计划项目“优良新品种草本花卉筛选应用示范”完成了项目评价工作。成功举办了郁金香、向日葵主题花展，全年布置景观花卉30万株。

   4、“麻栎选育及高效栽培技术”项目，应用RPM容器育苗技术开展了麻栎种子容器育苗和麻栎芽砧嫁接育苗试验。嫁接麻栎芽砧苗3000株，平均成活率91.6%，成效明显。

  5、“茶梅繁育与栽培技术及其在花卉旅游中的应用”项目进行了茶梅新品种引进、油茶砧嫁接茶梅及油茶大树换冠嫁接茶梅工作，已完成项目任务，呈报了验收资料。

6、“百合优良品种的引种选育与栽培应用”项目，对引进的10个百合品种进行了生物学特性观察，开展了组培研究。开展了白芨无菌播种技术研究；开展了玉竹、金线莲等林下经济植物的繁育与栽培技术研究。

7、配合省植物园申报了2017年湖南省科技创新计划“樱花种种质资源收集保存与新品种选育技术研究”，开展郴州区域樱花种质资源的调查与收集。

8、申报2017年省林业科技计划项目“乌桕、枫香、桂樱等乡土树种良种选育”，开展了乡土彩叶树种的引种、育苗和组培相关实验，同时引种北美枫香进行对比，目前试验尚在进行阶段。

9、申报2017年市科技创新计划项目“常春油麻藤等藤本植物的引种与在立体绿化中的应用”。引种常春油麻藤、粉叶羊蹄甲、喙果崖豆藤、网络崖豆藤等藤本植物5种，栽植1万株。

10、珍贵树种培育：培育柔毛油杉苗木8万株，做好了楠木、榉树、麻栎等树种示范林管理工作，进行了修枝整形、施肥、病虫害防治等工作。目前基地苗木长势良好。

11、培育邓恩桉苗10.6万株，管理桉树小样品试验林，完成了桉树无性系苗木移植入棚及日常管理工作。

12、针对本所林木病虫害进行预测预报，提出相应的防控措施。开展北美红栎林业有害生物种类调查及综合防治实验。

13、开展了植物引种栽培工作，截止至2017年12月，引种收集植物物种188科862属2537种。

14、科技服务:科技特派员做好了联营基地实验示范林的技术指导工作，指导新建油茶基地1100亩，开展技术培训2500人次。完成市纪委廉政教育基地绿化改造、碳汇林基地管护、资兴天鹅山国家森林公园格桑花海种植技术服务工作。

（三）科普工作卓有成效

    举办一系列科普活动，多家媒体对活动进行了报道，其中郴州文明网报道8篇，省文明网报道1篇，绿网报道2篇，郴州日报报道2篇，今日郴州报道2篇，郴州有线电视台报道4次，郴州市广播电台报道2次。南岭植物园在我市普及植物知识、倡导两型文化、传播生态文明中已初见成效。

    1、2017年4月，南岭植物园被中国林学会命名为第四批全国林业科普基地。

经市发改委推荐申报，被省两型委确定为全省除长株潭

外唯一的两型宣教基地。举办了“两型宣教示范基地”志愿者招募启动仪式，两型知识抢答及垃圾分类活动，邀请省两型委和市发改委专家举办两期两型讲堂，举办两期“两型宣教进校园”活动，制作和发放两型宣教宣传册3万余份。

按照市创文办的要求，准备好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涉及植

物园的相关迎检文件资料，完成南岭植物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题宣传公园阵地建设。完成生态园林城市创建涉及植物园的相关工作。

4、生态科普馆正常开馆。全年举办了义务植树活动、护绿识绿志愿者活动、各中小学校的植物认知学习活动、“关爱留守儿童 播撒爱心阳光”活动、暑期标本制作科普活动、暑期树叶蛋制作亲子活动、保护珍稀珍贵植物讲堂活动、树叶拓印画制作科普进校园活动、倡环保秀时尚亲子科普活动等共15次未成年人校外科普活动。

5、配合市防震减灾委举办一期“森林消防和安全生产”讲座。

（（四）园区建设与管理工作有序推进

1、植物景观温室主体钢结构玻璃幕墙完成施工任务，准备进入设施设备安装阶段。

2、西广场绿化项目基本完成，增加了寒溪路的入口，市民游园更便捷。本草园（药园）完成设计方案，已报财政评审，建成后将丰富植物种类，体现科学的内涵。

    3、动植物保护警示教育馆已完工，木制品已接收。

    4、竹园已完成验收，正在决算审计。

    5、绿地管护重新进行划分，卫生保洁招标实行了外包，开展了安全生产隐患排查，安全生产无事故，做好了森林防火工作。

    6、协调西区道路建设占用约27亩地置换事宜，置换土地地点已定，协议还在洽谈中。

    7、跟踪衔接郴电国际植物园园区杆线优化事宜，解决安全隐患。园内供电增容设计方案已定，正在财政评审中。   



六、存在的主要问题

主要问题：经济条件有所好转但是资金难题仍在，经过事业单位改革定为公益一类事业单位，但单位性质还是差额，无公务经费预算安排，植物园养护经费不足，且缺口不断加大。
七、改进措施和有关建议。
    建议财政加大植物迁地保护科研和绿地管护资金支持力度。

附件2

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指标表

	一级指标
	分值
	二级

指标
	分值
	三级

指标
	分值
	评价标准
	指标说明
	得分

	投入
	10
	预算配置
	10
	在职人员控制率
	5
	以100%为标准。在职人员控制率≦100%，计5分；每超过一个百分点扣0.5分，扣完为止。
	在职人员控制率=（在职人员数/编制数）×100%，在职人员数：部门（单位）实际在职人数，以财政厅确定的部门决算编制口径为准。
编制数：机构编制部门核定批复的部门（单位）的人员编制数。
	　5

	
	
	
	
	“三公经费”变动率
	5
	“三公经费”变动率≦0,计8分；“三公经费”＞0，每超过一个百分点扣0.8分，扣完为止。
	“三公经费”变动率=[（本年度“三公经费”预算数-上年度“三公经费”预算数）/上年度“三公经费”预算数]×100%
	5

	过                                                                                                                                       程
	60
	预算执行
	20
	预算完成率
	5
	100%计满分，每低于5%扣2分，扣完为止。
	预算完成率=（上年结转+年初预算+本年追加预算-年末结余）/（上年结转+年初预算+本年追加预算）×100%。
	5

	
	
	
	
	预算控制率
	5
	预算控制率=0，计5分；0-10%（含），计4分；10-20%（含），计3分；20-30%（含），计2分；大于30%不得分。
	预算控制率=（本年追加预算/年初预算）×100%。
	　4

	
	
	
	
	新建楼堂馆所面积控制率
	5
	100%以下（含）计满分，每超出5%扣2分，扣完为止。没有楼堂馆所项目的部门按满分计算。
	楼堂馆所面积控制率=实际建设面积/批准建设面积×100% 。
该指标以2016年完工的新建楼堂馆所为评价内容。
	　5

	
	
	
	
	新建楼堂馆所投资概算控制率
	5
	100%以下（含）计满分，每超出5%扣2分，扣完为止。
	楼堂馆所投资预算控制率=实际投资金额/批准投资金额×100% 。
该指标以2016年完工的新建楼堂馆所为评价内容。
	　5

	
	
	预算管理
	40
	公用经费控制率
	8
	100%以下（含）计满分，每超出1%扣1分，扣完为止。
	公用经费控制率=（实际支出公用经费总额/预算安排公用经费总额）×100%。
公用经费支出是指部门基本支出中的一般商品和服务支出。
	8

	
	
	
	
	“三公经费”控制率
	7
	100%以下（含）计满分，每超出1%扣1分，扣完为止。
	“三公经费”控制率-（“三公经费”实际支出数/“三公经费”预算安排数）×100%。
	7

	
	
	
	
	政府采购执行率
	6
	100%计满分，每超过（降低）5%扣2分。扣完为止。
	政府采购执行率=（实际政府采购金额/政府采购预算数）×100%
	4

	过                                                                                                                                       程
	
	预算管理
	
	管理制度健全性
	8
	①有内部财务管理制度、会计核算制度等管理制度，2分；
②有本部门厉行节约制度,2分；
③相关管理制度合法、合规、完整，2分；④相关管理制度得到有效执行，2分。
	　
	　8

	
	
	
	
	资金使用合规性
	6
	①支出符合国家财经法规和财务管理制度规定以及有关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的规定；②资金拨付有完整的审批程序和手续；③项目支出按规定经过评估论证；④支出符合部门预算批复的用途；⑤资金使用无截留、挤占、挪用、虚列支出等情况。
以上情况每出现一例不符合要求的扣1分，扣完为止。
	　
	　6

	
	
	
	
	预决算信息公开性
	5
	①按规定内容公开预决算信息，1分；②按规定时限公开预决算信息，1分；③基础数据信息和会计信息资料真实，1分；④基础数据信息和会计信息资料完整，1分；⑤基础数据信息和汇集信息资料准确，1分。  
	预决算信息是指与部门预算、执行、决算、监督、绩效等管理相关的信息。
	5

	产出及效率
	30
	职责履行
	8
	重点工作实际完成率
	8
	根据绩效办2016年对各部门为民办实事和部门重点工程与重点工作考核分数折算。
该项得分=（绩效办对应部分考核得分/350）*8
	　
	　8

	
	
	履职 效益
	10
	经济

效益
	10
	此两项指标为设置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指标时必须考虑的共性要素，可根据部门实际情况有选择的进行设置，并将其细化为相应的个性化指标。
	　7

	
	
	
	
	
	
	
	

	
	
	
	
	社会

效益
	
	
	

	
	
	
	12
	行政

效能
	6
	促进部门改进文风会风，加强经费及资产管理，推动网上办事，提高行政效率，降低行政成本效果较好的计6分；一般3分；无效果或者效果不明显0分。
	根据部门自评材料评定。
	　6

	
	
	
	
	社会公众或服务对象满意度
	6
	90%（含）以上计6分；
80%（含）-90%，计4分；
70%（含）-80%，计2分；
低于70%计0分。
	社会公众或服务对象是指部门（单位）履行职责而影响到的部门、群体或个人，一般采取社会调查的方式。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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